附件1：
项目需求书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关于庆祝澳门回归25周年IP装置（二期）设计制作安装自主采购项目

	1
	采购人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2
	资格（资质）要求
（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按提供的承诺函格式响应）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投标报名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3
	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随着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为做好回归周年气氛营造工作，通过在区内主要公交站点设置以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为主题、以澳门本地自创IP核心的宣传装置，引入合作区内，促进两地文化深度融合，加强琴澳居民对合作区理念的认知。

	4
	服务内容
	一、宣传装置设计
按采购人需求，围绕澳门回归25周年的主题，设计相应的宣传装置，中标人需结合项目背景策划故事内容，深挖澳门回归 25 周年的历史意义和发展成就，以及合作区与澳门特区的紧密联系，将其融入故事中，通过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的故事吸引民众关注，引发情感共鸣。结合故事内容进行IP 广告图设计，精准传达庆祝澳门回归 25 周年的主题内涵。设计必须符合采购人提出的理念以及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
二、IP 版权授权：
澳门本地自创IP 版权须完全授权服务采购人有权作公开展示和展览，确保采购人能够合法、充分地利用 IP 资源进行宣传活动。
三、装置生产与安装服务
（一）安装数量：需在环岛东路沿线公交站及采购人交办的地方，布置IP装置数量为20个。
（二）第一期宣传品设计更新：
1.对第一期的3座宣传品(共6面)进行设计图稿更新、生产、变更安装。
2.对第一期10座(共20面)宣传品的标语图更新为"25周年标语图”
（三）装置生产与安装要求：
1.IP 装置生产需满足在主要公交站点的广泛宣传覆盖需求。
2.IP 装置的规格尺寸需确保装置在公交站点的展示效果既醒目又不影响周边交通和行人通行。
3.IP 广告装置物的运输和安装，并在服务期限结束后及时进行清拆，恢复站点原状。。
（四）维护与管理：
1.在服务期限内，需对 IP 装置进行安全保障。
2.在服务期限内，需定期巡检和对装置物进行保修及清洁维护。
3.发现IP装置破损正常天气要做到24小时响应并完成恢复。
四、作业要求安全
1.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并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费用；
2.接受采购人的管理、监督、检查和验收，对采购人发出的书面整改通知，经核实存在相关事项后，应及时要求进行整改。
五、验收要求
依照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服务所须的一切费用。供应商漏报或不报，采购人将视为该漏报或不报部分的费用已包括在报价中而不予支付。

	6
	合同履行地点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7
	项目预算金额
	29万元

	8
	服务时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4年12月16日

	9
	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10
	结算方式
	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50%，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50%。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